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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本溪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导小组成员的

通知  

 
(本政办发〔2009〕68号) 

  各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直属机构： 

  鉴于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工作变动，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本溪市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如下： 

  组长：黄力强副市长 

  副组长：翁越市政府副秘书长 

  姜华市卫生局局长 

  成员：安忠贤市卫生局副局长 

  闫立伟市财政局副局长 

  杨冬雁市审计局副局长 

  谢宏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杨庆丰市农委副主任 

  许涛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 

  姜辉市统计局局长 

  纪俊鹏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 

  曾佩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 

  于波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安忠贤（兼）。 

   

  二○○九年六月一日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 聘 | 法律公告 | 建网须知 | 宣传先进 | 档案数字化 | 本网公告 | 

总编辑、主编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0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